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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卵买卖的伦理治理与法律规制
刘长秋 1，左琳 2*，高婉琪 2

摘要 人卵买卖问题引生了诸多乱象及伦理与法律争议。分析了卵买卖的乱象，总结了理

论界支持和反对人卵买卖的两种现有观点；从人卵买卖违背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应用初衷、会

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以及会引发健康风险3个维度指出了人卵买卖的伦理本质；通过介绍域

外人卵买卖规制的 2种基本模式，指出了我国人卵买卖伦理治理与法律规制的不足；从强化

生命伦理与健康教育、提升现行立法效力位阶、制定人卵管理专门法以及强化刑事立法等方

面分别提出了完善我国人卵买卖伦理治理与法律规制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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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卵买卖是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健康发展必须

要正视和关注的重要问题。该问题不仅违背生命

伦理，且构成对当代法治的冲击。在全面依法治国

的背景下，学界迫切需要加强对人卵买卖伦理治理

与法律规制的研究。然而遗憾的是，尽管近年来人

类辅助生殖技术在我国取得了巨大进步，实践中也

时常曝出人卵买卖黑市问题，但学界对人卵买卖伦

理乃至法律方面的研究却还比较缺乏，关注者甚

少。亟需我国生命伦理学乃至生命法学研究学者

关注。基于此，本文从分析人卵买卖的当代乱象及

其引发的伦理与法律争议入手，探讨人卵买卖的伦

理治理与法律规制。

1 人卵买卖乱象及其伦理与法律争议

人卵买卖是伴随着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发展而

在人类辅助生殖领域出现的一种社会乱象，也是自

体外授精-胚胎移植技术在医疗临床上应用以来

最受学界关注和争议的问题之一，该现象一经出现

即引发了人们的强烈关注和激烈争论。

1.1 人卵买卖之乱象

进入工业社会以来，由于环境污染、电脑辐射

以及妇科疾病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女性不孕不育率

呈现出不断上升态势。据世界卫生组织（WTO）
2000年的报告显示，全世界不孕症患者占育龄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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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 5%~15%，而我国不孕症患者约占育龄人口的

12.5%[1]。女性不孕不育的高发催生了对人卵的需

求，使得卵子买卖逐渐产生，而人卵买卖的出现则

衍生出了众多社会乱象。

在我国，人卵交易地下市场主要是由部分不良

中介机构进行操控，实际上已经形成了由广告到体

检到取卵再到买卖甚至发展为代孕的一整套的地

下产业链。伴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很多卵子买卖

的广告开始伪装成高薪招聘兼职的广告被发布在

高校论坛上，不少涉世未深的女大学生受其诱惑或

欺骗而成为卖卵者，有的甚至在卖卵过程中遭遇身

体伤害，留下了深深遗憾[2]。由于卵源的稀缺，医

疗实践中存在一卵多用的现象，将同一卖卵者出售

的卵子用于多个甚至 10多个受者，增加了卖赠者

后代近期婚育的风险。不仅如此，卖卵也为代孕提

供了便利，诱发了不少非法代孕现象。此外，由于

卵子买卖行为不为我国伦理与法律所允许，实践中

捐卵者、受卵者以及中介机构之间签署的卖卵协议

往往不具有法律效力，导致后续一旦出现纠纷将难

以获得有效法律救济[3]。目前，人卵买卖行为在我

国已经成为困扰包括医疗卫生监管者、网络监管者

以及市场监管者等在内的众多行政执法部门的一

个棘手问题，给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带来

了尖锐挑战。

1.2 人卵买卖的伦理与法律争议

人卵买卖行为带来了很多社会问题，引发了包

括伦理学界乃至法学界的巨大争议，通过梳理可知

在人卵买卖问题上存在着人卵买卖支持论与人卵

买卖反对论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

人卵买卖支持论者认为，对于失去排卵能力或

由于自身卵子质量存在问题而无法或不宜生育的

女性来说，人卵买卖是解决其生育问题的最后出

路。从民法的角度上，人卵买卖是卖卵者行使自己

身体权的客观体现[4]，在这种处分不妨害他人权利

以及社会利益的情形下，立法应当予以支持。针对

反对人卵买卖者指出的“人卵买卖会招致对出售卵

子者身体造成危害的风险”这一观点，他们认为，

“不管有偿捐献有多危险，都不会比无偿捐献更有

风险，因为简单的买卖这样一种事实不会增加任何

危险。”[5]不仅如此，人卵买卖具有伦理上的正当

性，因为它为一些不孕者提供了获得妊娠的最佳机

会[6]。

而人卵买卖反对论者认为，人及其身体不能用

金钱和价值来衡量，生命具有神圣性和高尚性，无

偿捐卵作为人与人之间相互帮助的一种现象，凸

显、并进一步支撑了人生命的神圣性与高尚性。卵

子买卖则亵渎了人及其生命的神圣性与高尚性。

“卵子买卖具有明显的功利性，往往会漠视对供者

身体与精神的呵护，间接构成对供卵者的剥削，甚

至滋生卵子交易黑市，从而形成极大的安全隐患和

对人的主体尊严的践踏[7]。”现实中，卵子买卖会不

可避免地冲击体现人与人之间互助且更具有公平

性的卵子无偿捐赠制度，损害卵子无偿捐赠以及辅

助生殖的利他主义价值观[8]，使得卵子无偿捐献制

度逐渐失去其合理性支撑。而在利益的驱使下，不

仅卵子的质量往往难以获得有效保障，出卖卵子的

女性的健康也更容易被侵害，尤其是在立法不够健

全和监管不够到位的情况下。基于此，人卵买卖反

对论者认为，应当明确禁止任何商业性买卖卵子的

行为[9]。有学者甚至建议考虑在刑法中增设“组织

买卖精子、卵子罪”，以更为有效和有力地应对人卵

以及人类精子买卖现象[10]。

2 人卵买卖的伦理分析

从法理上说，伦理是社会的基础，也是法律的

基础，而法律则是伦理的保障，是立法者对社会最

为底线伦理的确认和维护。就此而言，违反法律的

行为一定同时也是违反伦理的，背离伦理、脱离伦

理底线是构成违法的前提。对立法价值的判断通

常须建立在一定的伦理分析之上。一种现象或行

为是否需要以立法的方式加以禁止，首先需要考察

其是否违背伦理，只有违背伦理的现象或行为才应

当被归入立法禁止的范围之列。而伦理，依照黑格

尔的说法是活的“善”[11]。人卵买卖则属于非善，甚

至是一种恶。这种非善或恶决定了各国对人卵买

卖这种现象必须要从伦理和法律的双重维度全面

加以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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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人卵买卖违背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应用的初衷

医学追求救死扶伤、治病救人。作为现代医学

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类辅助生殖技术降生的目的在

于帮助不孕不育者实现生育。而人卵买卖将人类

辅助生殖技术这一旨在救助不孕不育者生育的技

术用以谋利。这明显背离了医学治病救人的初心，

亵渎了医学救死扶伤事业的纯洁性、高尚性、神圣

性。不仅如此，人卵买卖的出现也为一些人提供了

人为选择、改变后代的基因的机会，从而令人工辅

助生殖技术被滥用，违背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的自然进化规律。在卵子捐赠过程中，不孕夫妇被

给予选择后代遗传基因的机会，他们往往倾向于选

择那些年轻、漂亮、身材较好、学历较高的供卵女

性；还有一些不孕家庭为了使后代遗传到良好的基

因，不惜出大价钱购买高质量的卵子[12]。这会影响

人类基因的多样性，并会引发“基因歧视”“人种歧

视”等严重问题。

2.2 人卵买卖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

第一，人卵买卖会对社会公平造成极大伤害。

人卵买卖会使金钱成为卵源有无的决定性因素，从

而冲击现行的人卵无偿捐赠制度，使人们不愿意无

偿捐献卵子，令那些贫困人群失去获得卵源的机

会。第二，人卵买卖会伤害人性之善。现行卵子无

偿捐赠制度是建立在人类互助的基点之上的，充分

体现着人性之善。而人卵买卖则会伤害到作为这

一制度根基的人性之善。如果允许人卵买卖，无异

于纵容那些伤害人性之善的行为，衍生出新的恶。

第三，人卵买卖会践踏人类尊严。从生命伦理学的

角度上来说，生命作为人最基本的、最不可剥夺的

权利，不能够进行买卖和交易。而卵子作为形成人

类生命的配子，在伦理地位上介于人与物之间，是

作为主体的人与作为客体的物之间的第三种实体，

在生命伦理中具有远高于物而更趋近于人的伦理

地位。“作为形成人类生命所不可或缺的一种特殊

成分，卵子尽管不属于人的范畴，但却是生命的组

成材料，且有自己的生命。”[13]就此而言，人卵对人

类的“人格尊严”具有特殊意义。一旦卵子被作为

商品进行交易，则其伦理位格就会被降低到纯粹物

的层面，成为一种可以被任意处分的对象。这客观

上会诱发将人一步步降格为物的道德风险，践踏人

类的尊严，导致人整体性社会价值的贬损，使生命

伦理与社会伦理受到严重冲击。因此，人卵买卖在

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伦理与法律实践中都受到

否定和抵制。

2.3 人卵买卖会引发健康风险

卵子买卖的实现需要以取卵为前提。在医学

实践中，为确保卵子能够顺利排出，需要对供卵者

打促排卵针，通过注射激素药物对供卵者进行促排

卵。由于女性卵巢里中卵泡有限，正规医疗机构在

对供卵者进行促排卵的时候会将取卵数量控制在

10个左右，而人卵交易的中介机构则通常会一次

性促排 40~50个卵子[14]。过度促排卵行为直接威

胁女性身体健康，严重时会直接导致供卵者卵巢出

现扭转，使卵巢缺血坏死而不得不切除，从而对供

卵者身体产生不可逆转的损伤。因此，在取卵手术

之后，供卵者一般都会经历术后的浮肿、出血以及

疼痛症状，同时还可能伴有术后的促排卵后遗症，

包括不孕、内分泌失调、肿瘤等并发症。而最严重

的就是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这种症状在医学临

床上主要表现为腹腔积液、胸腔积液、卵巢囊性增

大以及子宫感染等，同时伴有脱水、血栓等症状。

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很可能造成永久性器质性损

伤，甚至会导致供卵者死亡[15]。除此之外，取卵过

程中，医生会选择使用取卵针，通过穿刺的方式进

行，而取卵针需要穿过供卵者的阴道壁、卵巢壁，到

达卵泡后再进行取卵。这一过程中，供卵者需要承

受随时可能会被取卵针伤害的风险。为了达到人

卵交易的目的，以从中谋利，很多中介机构会选择

无视其中的风险与危害，且往往会寻找一些小医院

甚至不正规的医疗机构进行取卵，在技术操作上往

往难以确保安全。这对于供卵者而言，客观上存在

着巨大的健康风险。

3 域外有关人卵买卖的制度治理

在人卵买卖治理问题上，目前国际上主要采用

2种方式：一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允许捐卵补偿模

式，二是以欧盟成员国为代表的完全禁止人卵买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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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

3.1 美国的允许补偿模式

美国对人卵捐赠问题相对比较宽容，无论是法

律还是社会不但支持捐卵，而且允许向捐赠者支付

报偿。在此背景下，仅 2004年就有超过 5000个婴

儿通过捐卵行业在美国降生，比英国和西班牙这两

个欧洲最为活跃国家的卵子分享计划产生的孩子

的 4倍还多[16]。在美国，诊疗机构通过广告的形式

招募不孕不育治疗者，并因其供卵而提供一定经济

刺激，也成为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这些经济刺激

通常被认为是捐卵者基于其在捐赠过程中的时间

与精力付出以及在参与捐卵过程中所承受之风险

的一种补偿[17]。当然，允许补偿并不意味着美国允

许人卵买卖，因为补偿只是一种象征性支付；换言

之，补偿并不是依据市场需求来决定所支付对价的

行为，不具有对价性。因此，在实践中，有关捐卵的

广告也多以捐卵能够助人利己作为噱头，强调捐卵

的利他性。

立法层面，美国是联邦制国家，联邦层面并不

存在针对捐卵的统一立法。在这种情况下，规制人

卵捐赠的任务很多时候都落到了专业组织的身上，

通常依靠专业组织制定的标准或规范来加以引导。

例如，美国生殖医学学会（American Society for Re⁃
productive Medicine, ASRM）和辅助生殖技术学会

（Society for Assisted Reproductive Technology,
SART）就发布过关于卵子捐献者道德补偿的准则，

这些准则代表了医疗行业内部有关人类辅助生殖

活动方面的一般性标准。但这些准则和标准并不

具有真正的法律效力。在此背景下，尽管美国生殖

医学学会和辅助生殖技术学会发布的上述准则建

议卵子捐赠的最佳经济补偿额度为 5千美元，最多

不得超过 1万美元，但实践中真正严格遵循这一原

则对捐卵进行补偿的医疗机构的数量很少[18]。

3.2 欧盟成员国的完全禁止模式

相比于美国，欧盟是对人体组织捐赠和利用控

制较为严格的地区，《欧洲人权与生物医学公约》第

21条明确规定：“人体及其组成部分不得被用于谋

利目的。”使得包括人卵在内的所有人体组织及器

官的买卖都不为欧盟所允许。在这种情况下，欧盟

成员国绝大多数都禁止卵子的交易。例如法国就

明确禁止人体器官、人体组织以及人卵买卖，甚至

将人卵买卖作为犯罪，在刑法典中专设多个相关罪

名予以规制。《法国刑法典》第 511-4中规定：“付款

从他人身上摘取组织、细胞或人体所生之物的，无

论形式如何，处 5年监禁并科 750000欧元罚金”[19]，

明确表达了禁止买卖人体组成部分的刑事法律立

场。意大利作为一个以天主教为主要宗教的国家，

在人类辅助生殖领域拥有更为保守的立场，其早于

2003年 12月颁布的《医学辅助生殖法》就明确禁止

任何人以任何形式制造、安排或者宣传贩卖配子、

胚胎或代孕的行为，违者将处以 3个月到 2年不等

的监禁，并处60~100万欧元罚款[20]。

除了欧盟成员国之外，英国也对人卵买卖采取

否定立场。在英国，卵子既不能买也不能卖，只能

免费提供。英国的监管细则允许通过卵子分享机

制获得一定的捐卵补偿，如果接受 IVF服务而被取

卵的女性愿意将其所取卵子捐献给其他寻求不孕

不育治疗的当事人的，可以适当降低她的治疗费

用[17]。韩国 2005年制定的《生物伦理法》也明确禁

止卵子交易，只允许无偿捐卵。我国香港特区的

《人类辅助生殖科技条例》也明确禁止人类卵子、精

子及胚胎的买卖，禁止刊登买卖人类精卵、胚胎及

代孕的广告，违者将构成犯罪，并可视情况给予 4
到 6级罚款及 6个月到 2年监禁。而我国台湾地区

2007年颁布的《人工生殖法》亦明确禁止人类卵

子、精子以及胚胎的买卖，该法第31条第1款规定：

“意图营利，从事生殖细胞、胚胎之买卖或居间介绍

者，处 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并科新台币

20万元以上 100万元以下罚金。”总体来看，在人卵

买卖问题上，各国基本上都秉持禁止的立场，绝大

多数国家和地区甚至连对捐卵者进行补偿都不允

许，以防止无偿捐卵沦为卖卵。

4 我国人卵买卖的伦理治理与立法

规制

如何治理人卵利用，在促进人卵捐赠造福不孕

不育者的同时，最大限度地防范和避免人卵买卖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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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各种伦理问题，成为我国生命科技治理必须要

承担的一个重要使命。

4.1 我国人卵买卖的生命伦理治理

人卵买卖行为违背伦理，成为伦理学必须要直

面的一个重要问题。对于卵子买卖所引起的伦理

问题，首先要诉诸于伦理渠道谋求应对之道，通过

生命伦理加以解决。目前，禁止人卵买卖已经成为

一种国际伦理共识，很多国家和地区都通过法律这

一最低的伦理道德规范明确禁止人卵买卖，即便在

那些迄今尚未就此明确立法的国家和地区，相关的

政策规范与伦理准则也都反对人卵买卖。

我国伦理规范在对待人卵买卖的问题上显然

也遵循着上述共识。原卫生部制定并于 2001年 8
月施行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明确禁止

以任何形式买卖配子、合子、胚胎。2003年重新修

订颁布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和人类精子库伦理原

则》中亦明令禁止以多胎和商业化供卵为目的的促

排卵及买卖患者的配子。2020年 5月 28日颁布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也

明确禁止以任何形式买卖人卵。法律法规是最低

限度的伦理要求。就此而言，以上法律、部委规章

及规范性文件等，实际上从国家立法的角度——亦

即最底线伦理要求的角度——表明了我国伦理对

于人卵买卖的基本态度。此外，我国相关学会也明

确反对人卵买卖。2018年中华医学会生殖医学分

会发布的《卵子捐赠与供／受卵相关问题的中国专

家共识》中，第一条共识就明确严禁任何形式的商

业化赠卵和供卵行为[21]。这些都从某些侧面反映

了我国对待人卵买卖的伦理立场，即：坚决反对人

卵商业化，禁止人卵交易。

与此同时，伦理治理实现的关键在于行为主体

的伦理道德修养以及道德自觉。这就使得对行为

主体进行伦理道德教育显得极为重要。人卵作为

人生命形成的重要物质，不仅关涉人的生命尊严，

且关涉人的生命健康。基于此，要治理人卵买卖，

必须既要关注和重视相关行为主体生命伦理方面

的教育，还需要关注和重视其生命健康方面的教

育。而目前生命伦理与健康教育在我国教育体制

中没有受到应有关注和重视，“受我国传统教育理

念的影响，我国部分高校还未重视生命伦理与健康

教育的重要意义”[22]。依据媒体报道可知，我国的

卖卵女性中有一些是在校大学生。这些学生由于

对人卵买卖的社会危害及健康风险认知模糊，加之

社会阅历较浅，受到蛊惑而参与卖卵[23]。基于此，

必须高度重视对广大女性尤其是在校大学生开展

生命伦理与健康教育，借助生命伦理与健康教育增

强广大女大学生的生命伦理观念和健康意识，自觉

抵制人卵买卖。这是强化人卵买卖伦理治理的客

观需要。

4.2 我国人卵买卖的法律规制

就伦理治理与法律治理的关系而言，伦理治理

实际上内含了法律治理的要求，法律治理是伦理治

理的组成部分，是伦理治理中最为基础性和最低限

度的治理。而法律之外的伦理治理则是一种更高

要求和层面的治理，是一种依赖治理对象自觉自愿

的柔性治理机制。就此而言，人卵买卖的生命伦理

治理实际上是一种软法治理。在全面依法治国的

背景下，软法治理作为一种社会性治理，是国家治

理的重要基础和有力支撑。但很显然，作为一种软

法治理，生命伦理治理有着自身难以克服的缺陷，

即：生命伦理治理实际上只对具有道德自觉的人才

可能发生作用，对于那些置正常的社会伦理于不

顾、德行境界较低的行为主体而言，生命伦理存在

功能实现上的“盲区”[24]。基于此，我们在治理人卵

买卖的过程中，不能够单纯依赖伦理手段，而必须

在伦理手段之外考虑法律手段的介入，通过国家法

律助力并保障人卵买卖问题的解决。这是当代科

技伦理治理的内在要求。正因为如此，中共中央办

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

理的意见》明确要求，“提高科技伦理治理法治化水

平”。

我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早于上个世纪 80年代

即已开始应用于临床，而国家也高度重视这类技术

的法律规制。2001年制定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

管理办法》明确禁止人卵买卖，由此确立了我国立

法对待人卵买卖的基本基调。之后，原国家卫生部

又相继印发了包括《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人类

辅助生殖技术和人类精子库伦理原则》在内的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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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性文件，重申了禁止人卵买卖的国家立场。而

《民法典》第 1007条明确规定：“禁止以任何形式买

卖人体细胞、人体组织、人体器官、遗体”，从民事立

法的角度宣示了人卵买卖在我国的非法性。这些

都表明了我国立法反对人卵买卖的基本态度。

然而，我国现行立法在规制人卵买卖方面还存

在着极为明显的缺陷。具体而言：（1）现行规制人

卵买卖的立法效力位阶明显偏低，规制力度受到很

大制约。目前我国规制人卵买卖的立法中，除了

《民法典》属于法律外，其余的均为部委规章或规范

性文件，除此之外，甚至连一部行政法规都没有。

而部委规章受相关部委职权的限制，只能适用于特

定的主体（如医疗机构和医生），对于这些主体之外

的其他主体（如中介、刊发人卵买卖广告者、买卖卵

子者等）有关买卖人卵的行为则难以企及。而《民

法典》由于属于民事立法，无权对相关主体施以行

政规制。这使得现行立法对人卵买卖的规制力度

受到严重制约。（2）由于立法位阶偏低，现行部委

规章无法设定与禁止人卵买卖相适应的法律责任，

导致实践中对违法从事人卵买卖的机构或人员处

罚力度偏弱，甚至犹如隔靴搔痒，难以起到应有作

用。（3）《刑法》尚未介入对人卵买卖行为的规制。

《刑法》是应对人卵买卖的最后一道防线，是人卵买

卖法律治理同时也是伦理治理之底线中的底线。

人卵买卖具有相当的社会危害性，其泛滥会直接冲

击现行的生命伦理秩序，导致整个社会秩序发生紊

乱甚至垮塌。对于这种行为，《刑法》有必要介入规

制。但很显然，目前我国《刑法》中还没有设置任何

一项有关人类辅助生殖方面的犯罪，更没有设置任

何人卵买卖方面的犯罪[25]。这无疑成为我国立法

规制人卵买卖的又一明显不足。

为了更好地应对人卵买卖，确保人类辅助生殖

技术健康发展和理性应用，我国需要进一步强化人

类辅助生殖技术方面的立法，并在立法中对人卵买

卖问题给予更多关注。具体而言：（1）需要升格现

行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立法的效力位阶，由全国人大

或其常委会出台一部《人类辅助生殖法》，或者至少

由国务院出台一部《人类辅助生殖管理条例》，以便

将所有人卵买卖可能涉及的行为都纳入立法有效

打击的范围之内，提升立法规制的效果[26]。同时，

通过升格现行立法的位阶，提升立法设置法律责任

的能力，加大对人卵买卖的处罚力度，提高人卵买

卖的违法成本。（2）考虑到人卵的特殊性，应当针

对人卵管理制定一部专门的行政法规或部委规章。

2001年我国专门针对精子管理制定了《人类精子

库管理办法》，基于当时卵子技术还不成熟且实践

中没有发生人卵买卖等在内的多方面原因，我国没

有制定有关人卵的管理办法。但实际上，相比于捐

精而言，无论是捐卵、取卵、冻卵还是卵子移植都更

为复杂，需要满足更高的技术要求，需要直面和解

决更为突出的伦理与法律问题，需要从事人卵相关

活动的专业技术人员遵守更为严格的操作规程和

伦理禁忌。在这种背景下，需要专门针对人卵管理

制定一部专门的行政法规或规章，以更好地应对人

卵利用。（3）应当考虑在刑法中增设有关人卵买卖

方面的犯罪。禁止人卵买卖已经成为国际伦理共

识，一些国家甚至在刑法中设置了人卵交易方面的

犯罪，动用刑法之力来规制人卵买卖。目前，我国

《刑法》中并没有规定人卵买卖构成犯罪，这实际上

会刺激人卵交易市场的产生与泛滥。为此，有必要

进一步修改我国《刑法》，在其中专门设置非法买卖

精子、卵子、受精卵或胚胎的罪名[27]，将买卖人卵行

为纳入刑法规制的视野之内。这是完善我国人卵

买卖法律规制策略的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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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hical Governance and Legal Regulation of Human Eggs Trading

AbstractAbstract The issue of human egg trading has caused many chaos and ethical and legal disputes. Starting from the analysis of
the chaos of human egg trading, this paper points out two existing views in the theoretical community that support and oppose
human egg trading. It analyzes the ethical essence of human egg trading from three dimensions: the violation of the original
intention of human assisted reproductive technology application, the series of social problems it will bring, and the health risks it
will cause. It introduces two basic models of regulation for human egg trading outside the domain, and points out the
shortcomings of ethical governance and legal regulation for human egg trading in China, We have proposed ways to improve the
ethical governance and legal regulation of human egg trading i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strengthening bioethics and
health education, enhanc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current legislation, formulating specialized laws on human egg management, and
strengthening criminal legislation.
KeywordsKeywords human egg trading; human assisted reproductive technology; ethical governance; legal regula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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